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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处理流程与技术要求、检测与评价

方法、安全与环保要求、管理与监督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生产企业、化工园区、废弃物集中处理单位等涉及化工废弃物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处理及处置的全过程活动，涵盖有机化工废弃物、无机化工废弃物、混合化工废弃物等各类化工

废弃物，不适用于放射性化工废弃物的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HJ/T 300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液法

HJ 589 危险废物鉴别 浸出毒性鉴别

GB/T 27608 化学品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

GB/T 31856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工废弃物

指化工生产、研发、试验及相关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使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使用价值但被抛弃

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液态以及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物质，包括生产废料、反应残渣、废弃原料、废

弃化学品等。

3.2 无害化处理

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去除或降低化工废弃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使其对人体健康、

生态环境不再产生危害，或达到环境可接受水平的处理过程。

3.3 浸出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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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化工废弃物在特定条件下，经浸出液浸出后，浸出液中所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超过规定限值，

对环境或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特性。

3.4 稳定化 / 固化处理

通过添加化学药剂或其他材料，使化工废弃物中的有毒有害物质转化为化学性质稳定、不易迁移的

形态，降低其浸出毒性和环境迁移性的处理技术。

3.5 焚烧处理

在高温条件下，使化工废弃物发生氧化分解反应，彻底破坏有毒有害物质的结构，实现减量化、无

害化的处理技术。

4 基本原则

4.1 源头控制原则

化工生产企业应优化生产工艺、改进原料选型、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减少化工废弃物的产生量

和毒性。

4.2 分类管理原则

根据化工废弃物的成分、性质、毒性等特征进行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理，不同类别废弃物不

得混合处理，避免交叉污染。

4.3 优先资源化原则

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优先对具备资源化潜力的化工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循环利用

率，减少无害化处理量。

4.4 安全环保原则

无害化处理过程应符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发生火灾、爆炸、中毒等安全事故；处理后产生的废气、

废水、废渣等污染物应达标排放，不得对周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4.5 合规性原则

化工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活动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本标准要求，接受相关部门的监

督管理。

5 处理流程与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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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收集与贮存

5.1.1 收集要求

收集容器应选用耐腐蚀、防渗漏、不易破损的材料制成，容器上应清晰标注废弃物名称、类别、产

生单位、产生日期、危险特性等信息。

收集过程中应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避免废弃物泄漏污染环境；对于易挥发、易氧化、

易分解的废弃物，应采取密封收集措施。

收集频率应根据废弃物产生量和特性确定，避免废弃物长期堆积。

5.1.2 贮存要求

贮存场所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9 等相关标准要求，设置防雨、防渗、防晒、防火、防爆、防

盗等设施，配备相应的应急防护设备和泄漏处理材料。

不同类别化工废弃物应分区贮存，分区之间设置明显的隔离设施和标识；危险化工废弃物应单独贮

存于专用贮存区域，贮存区域应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贮存期限不得超过 1 年；确需延长贮存期限的，应报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延长贮存期

限不得超过 6 个月。

贮存场所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定期对贮存设施进行检查维护，记录贮存情况。

5.2 运输

5.2.1 运输单位要求

运输化工废弃物的单位应取得相应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运输车辆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配备

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和应急器材。

5.2.2 运输要求

运输前应对运输车辆、容器进行检查，确保车辆状况良好、容器密封完好，无泄漏风险。

运输过程中应遵守交通法规和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按照规定路线行驶，不得擅自改变运输路线；

运输车辆应配备押运人员，押运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熟悉废弃物的危险特性和应急处理方法。

对于易挥发、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化工废弃物，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隔热、降温、防火、防爆、

防毒等防护措施；运输车辆应设置明显的危险废物运输标志。

运输过程中发生泄漏、火灾等突发事件时，押运人员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并及时向当地应急

管理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5.3 预处理

5.3.1 预处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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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化工废弃物中的杂质、水分、大块固体等，改善废弃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为后续无害化处理工

艺提供适宜条件，提高处理效率和效果。

5.3.2 预处理技术要求

对于含有大块固体的废弃物，应采用破碎、筛分等技术进行预处理，破碎后颗粒粒径应根据后续处

理工艺要求确定，一般不大于 50mm。

对于含水率较高的废弃物（含水率＞60%），应采用脱水、干燥等技术降低含水率，脱水后含水率

应符合后续处理工艺要求（如焚烧处理含水率一般不大于 30%）。

对于含有有害物质的废弃物，可根据其特性采用化学中和、氧化还原等预处理技术，降低其毒性或

改善其稳定性。

预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进行妥善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进一步无害化处理。

5.4 无害化处理技术要求

5.4.1 稳定化 / 固化处理

适用范围：适用于含有重金属、有毒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化工废弃物，尤其适用于浸出毒性超标的废

弃物。

技术要求：

稳定化 / 固化处理后产物的浸出毒性应符合 GB 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限值要求，其中重金属浸出浓度（mg/L）：铅≤5.0、镉≤0.3、汞≤0.1、铬（六价）≤1.5、砷≤1.0；

有机物浸出浓度（mg/L）：苯≤0.1、甲苯≤0.5、二甲苯≤1.0、苯酚≤0.3。

固化体的抗压强度应≥0.35MPa（养护 7d），满足后续填埋处置或资源化利用的强度要求。

稳定化 / 固化处理所使用的药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药剂添加量应根据废弃物特性和处理效果

确定，避免过量添加造成二次污染。

操作要求：处理过程中应充分搅拌，确保药剂与废弃物均匀混合；处理后应进行养护，养护条件应

根据药剂类型和处理工艺确定，一般养护温度为 15-35℃，养护时间不少于 7d。

5.4.2 焚烧处理

适用范围：适用于高毒性、高危险性、难降解的化工废弃物，尤其适用于不宜进行资源化利用和稳

定化 / 固化处理的废弃物。

技术要求：

焚烧炉应采用二段式焚烧炉或其他高效焚烧设备，焚烧温度应符合以下要求：炉膛温度≥1100℃，

停留时间≥2s；对于含氯有机物含量≥5% 的废弃物，炉膛温度≥1200℃，停留时间≥2s。

焚烧炉烟气停留时间应≥2s，燃烧效率≥99.9%，焚毁去除率≥99.99%（对于危险废物）、≥99%

（对于一般化工废弃物）。

焚烧烟气处理应采用 “脱硝 + 除尘 + 脱硫 + 活性炭吸附” 等组合处理工艺，处理后烟气污染

物排放应符合 GB 18484《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其中颗粒物≤20mg/m³、二氧化硫≤80mg/m

³、氮氧化物≤400mg/m³、二噁英类≤0.1ng TEQ/m³。

焚烧底渣应进行浸出毒性检测，达标后可按一般固体废物处置或资源化利用；飞灰应进行稳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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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处理后，按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填埋处置。

操作要求：焚烧过程应严格控制进料速率和燃烧工况，确保焚烧稳定；应配备在线监测系统，实时

监测炉膛温度、烟气停留时间、污染物排放浓度等参数，并保存监测数据至少 1 年。

5.4.3 化学氧化处理

适用范围：适用于含有机污染物（如酚类、苯系物、卤代烃等）的化工废弃物，尤其适用于低浓度、

水溶性有机污染物的处理。

技术要求：

常用化学氧化剂包括过氧化氢、臭氧、次氯酸钠等，氧化剂投加量应根据污染物浓度和处理目标确

定，确保污染物去除率≥90%。

处理过程中应控制反应条件（如 pH 值、温度、反应时间等），pH 值一般控制在 2-10 之间，反

应温度控制在 20-60℃之间，反应时间≥30min。

处理后废水应符合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要求，其中化学需氧量（COD）≤100mg/L、

生化需氧量（BOD₅ ）≤20mg/L、悬浮物（SS）≤70mg/L、氨氮≤15mg/L。

操作要求：氧化剂应单独存放，避免与易燃、易爆物质混存；添加氧化剂时应缓慢滴加，防止反应

过于剧烈产生安全事故；处理过程中应搅拌均匀，确保反应充分。

5.4.4 生物处理

适用范围：适用于可生物降解的化工废弃物，如含油废水、含酚废水、有机染料废水等，且废弃物

中有毒有害物质浓度较低（一般 COD≤5000mg/L，有毒物质浓度低于生物毒性阈值）。

技术要求：

生物处理工艺可采用好氧处理（如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厌氧处理（如 UASB、IC 反应器）或

组合处理工艺，根据废弃物特性选择合适的工艺。

好氧处理过程中，溶解氧浓度应控制在 2-4mg/L，pH 值控制在 6.5-8.5 之间，温度控制在 20-35℃

之间，污泥停留时间（SRT）≥5d，污染物去除率≥85%。

厌氧处理过程中，pH 值控制在 6.8-7.8 之间，温度控制在 30-38℃（中温）或 50-55℃（高温）

之间，挥发性脂肪酸（VFA）浓度控制在 2000-5000mg/L 之间，COD 去除率≥80%。

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应进行脱水、稳定化处理，达标后按相关标准处置。

操作要求：生物处理系统应定期接种微生物菌种，保持微生物活性；应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和微生物

生长状况，及时调整运行参数；避免有毒有害物质冲击生物系统，影响处理效果。

5.5 处置要求

经无害化处理后达到相关标准要求的废弃物，可根据其特性进行安全填埋、资源化利用或其他合规

处置方式。

安全填埋处置应符合 GB 18598、GB 18599 等标准要求，填埋场应具备防渗、导排、监测等设施，

填埋过程中应分层压实、覆盖，防止渗滤液泄漏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资源化利用应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应达标排放；对于利用

后产生的二次废弃物，应按本标准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6 检测与评价方法

6.1 检测项目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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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废弃物特性检测

化工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在废弃物产生后、处理前，对废弃物的成分、含水率、pH 值、浸出毒性、

易燃性、腐蚀性等特性进行检测，检测频率为每批次检测；对于连续产生的同一类废弃物，可每 3 个

月检测 1 次，若生产工艺或原料发生变化，应及时重新检测。

检测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pH 值、含水率、COD、BOD₅ 、悬浮物、重金属（铅、镉、汞、铬、砷

等）、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等）、半挥发性有机物（酚类、多环芳烃等）、浸出毒性。

6.1.2 处理过程检测

预处理过程中，应检测处理后废弃物的含水率、颗粒粒径等指标，确保满足后续处理工艺要求，检

测频率为每批次检测。

稳定化 / 固化处理后，应检测固化体的浸出毒性、抗压强度，检测频率为每批次检测，每批次抽

样数量不少于 3 个。

焚烧处理过程中，应实时监测炉膛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二噁英类等），在线监测数据应实时上传至相关监管平台；每月应进行 1 次手工比对检测，

确保在线监测数据准确性。

化学氧化处理、生物处理后，应检测处理后废水的 pH 值、COD、BOD₅ 、悬浮物、重金属等指标，

检测频率为每批次检测，连续处理的可每 2 小时检测 1 次。

6.1.3 处置后检测

安全填埋场应按 GB 18598、GB 18599 要求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土壤监测点，定期监测地下水和土

壤质量，监测频率为每季度 1 次；填埋场封场后，监测频率为每年 1 次，持续监测不少于 30 年。

资源化利用产品应按相关产品标准进行质量检测和环境安全性检测，确保产品质量合格且无环境风

险，检测频率为每批次检测。

6.2 检测方法

pH 值：按照 GB/T 15555.4《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附录 A 规定的

方法测定。

含水率：按照 GB/T 212《煤的工业分析方法》规定的方法测定。

浸出毒性：按照 HJ/T 300《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醋酸缓冲溶液法》或 HJ 557《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规定的方法浸出，浸出液中污染物浓度按照相关标准方法测定（如重

金属按照 GB/T 15555 系列标准测定，有机物按照 HJ 639、HJ 783 等标准测定）。

抗压强度：按照 GB/T 17671《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规定的方法测定。

烟气污染物：颗粒物按照 GB/T 161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测

定，二氧化硫按照 HJ 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测定，氮氧化物按照 HJ

693《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测定，二噁英类按照 HJ 77.2《环境空气和废

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 - 高分辨质谱法》测定。

废水污染物：COD 按照 GB/T 11914《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测定，BOD₅ 按照 HJ 50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₅ ）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测定，悬浮物按照 GB/T 11901《水质 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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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测定 重量法》测定，重金属按照 GB/T 7475《水质 重金属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等标准

测定。

6.3 评价标准

化工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效果评价应依据本标准第 5 章技术要求、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执行。

处理后废弃物的浸出毒性、污染物排放浓度等指标符合本标准及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的，判定为无害

化处理合格；不符合要求的，应重新进行处理，直至达标。

资源化利用产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性符合相关产品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判定为资源化利用合格；不

符合要求的，不得进入市场流通，应按本标准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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